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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文

件
普房管﹝2025﹞12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对区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
第 101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刘海清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居民区加装电梯维保的代表建议收悉，经研

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根据《关于进一步落实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管理责任的指

导意见》（沪精细化办〔2024〕1号）文件的规定，加装电梯的所

有权人应当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专业管理单位作为加装电

梯的使用管理单位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尚未表决通过加装电梯具体方案的：要求属地街镇要指导

加装电梯所有权人在加装电梯具体方案中明确加装电梯使用管理

单位及相关服务内容、服务标准、收费方式、收费标准、管理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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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筹集使用管理规则等后续管理事宜。

2.对于已表决通过的加装电梯具体方案中未明确后续管理

事宜且加装电梯尚未交付使用的：要求属地街镇抓紧组织加装电

梯所有权人共同协商，明确后续管理事宜，避免影响加装电梯竣

工后的正常使用。

3.对于加装电梯已交付使用但委托管理协议或者代建单位

免费维保期即将到期的：要求属地街镇指导加装电梯所有权人提

前开展加装电梯使用管理单位续聘或者重新选聘工作，在原委托

管理协议到期前签订新的委托管理协议，避免使用管理单位出现

断档。

目前普陀区内加梯项目质保后的维保主要有四种模式，分别

为电梯设备厂商维保（保修期内）、专业维保单位维保（保修期过

后业主自行聘请维保单位）、金融保险模式维保、以及物业公司托

底维保。其中金融保险维保模式为普陀首创，配合第三方资金监

管，能够实现全过程资金收缴及支付的及时性、安全性，避免后

期扯皮及可能存在的维保真空期。此举在市领导调研普陀樱花苑

加梯工作中被给予了充分肯定，并在市加梯办工作会议中作为案

例宣传，目前全区约有 60 台左右的电梯已采用金融维保模式。

上海市普陀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

2025年2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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